
□清代檔案  
□善本舊籍提件申請單  （非國寶及重要級文物申請單）    99. 4. 27 修正 

品     名 

 

 

 

申  請  人    

版     本 

 

 

 現   職  

數     量 
 

申  請  日  期 年     月     日    

□ 統 一 編 號 

（善 本 舊 籍） 

 □ 文 獻 編 號 

（清 代 檔 案）
 

排  架  號 
 

印  刷  出  版  是□       否□ 
工作

人員

填寫 微    片 是□       否□ 數  位  影  像 是□       否□ 

已重製文獻善本，原件提閱說明： 

 

 

 

 

 

 

（非經彙編出版、微縮重製及數位建檔完成之明、清舊籍或重製之微片、彩圖免填。） 

典藏單位意見： 

 

 

 

 

依本院分層負責制度，限閱善本舊籍或清代檔案（非國寶及重要級文物）由典藏科科長或處長批示

科   長 

 批            

示 處   長 

 

經 手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年    月    日 


